附件1：
石油行业扩展分类标准征求意见的问题
问题1：石油行业扩展分类标准是否已包含了石油行业上市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的共性披露事项？元素定义是否恰当、准确？
问题2：是否应允许企业直接使用石油行标未使用的通用分类标准元素和扩展链接角色？为此，是否应设置一个完整入口文件，可同时导入通用分类标准和所有行业扩展，以便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选用？考虑到同行业业务的可比性，是否可通过编报规则约束企业优先使用相应的行业扩展？
问题3：在石油行标的列报链接库中，针对每个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最高一级，都设定了一个后缀为[abstract]和[text block]的虚元素和文本块元素用于对附注进行整体标记。在其下层级中，定义了用于详细披露的元素。这种扩展链接角色的层级结构是否恰当？
问题4：建议的石油行标命名空间为：http://xbrl.mof.gov.cn/taxonomy/2011-09-30/cas/pis；
建议的命名空间前缀为：
pis（Petroleum Industry Standards的首字母缩写）。

以上命名空间和前缀是否合适？ 
问题5：建议的石油行标各主要文件类型命名格式如下：
元素模式文件命名格式：cas_pis_core_2011-09-30.xsd

入口模式文件命名格式：cas_pis_entry_point_2011-09-30.xsd

标签链接库文件命名格式：

中文标签：lab_cas_pis-cn_2011-09-30.xml

英文标签：lab_cas_pis-en_2011-09-30.xml

其他链接库文件命名格式：{pre|cal|def}_cas_pis_2011-09-30.xml 

扩展链接角色文件：rol_cas_pis_2011-09-30.xsd

以上命名格式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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